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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0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水保農字第10218659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865962A00_ATTCH1.doc、1865962A00_ATTCH2.doc、1865962A00_ATTCH4.d

oc)

主旨：檢送「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認定」相關書表格式如附件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」經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於102年7月23日以農企字第1020012761A號

令修正發布施行，該辦法修正條文第六條規定：「農業用

地部分面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不影響供農業使用者，得

認定為作農業使用：…五、農業用地上存在由中央主管機

關興建或補助供農村社區使用之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，

且符合下列各目規定：(一)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

內。(二)該筆農業用地為私人無償提供且具公眾使用之公

共設施。(三)經中央主管機關出具符合前二目之證明文件

。」先予敘明。

二、本局配合前揭辦法訂定中央主管機關出具證明文件之申請

作業程序及書件資料（如附件一～三），其申請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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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係由申請人填具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證明申請書及

檢附文件向本局所屬各分局提出申請，分局出具證明文件

後，申請人再一併檢附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申請書

內，續而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提出申請。

三、為俾利後續實務執行，爰函貴府知悉，併請貴府轉知相關

承辦單位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

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

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

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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